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云南

报道）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法院2018

年 3 月 22 日，在该市华坪县法院非

法开庭审理四川省攀枝花市法轮功

学员廖建甫、付文德、宋南瑜和华坪

县法轮功学员周富明。 

几位法轮功学员是 2016 年 5 月

在云南省华坪县讲真相时被华坪国

保绑架，非法刑拘，取保候审出来，

后来又被非法起诉的。 

丽江市政法委和司法局公然违

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滥用职权，无

理干预，直接插手构陷法轮功学员，

直接向辩护律师施加压力，导演了一

场荒谬的非法庭审。 

一、丽江市政法委、司法局

非法操控 

1、政法委、司法局向辩护律师

施压 

非法庭审前，丽江市政法委分别

给四位辩护律师打了电话，明确要求

不作无罪辩护等等。付文德的辩护律

师马上打电话退出该案，于是付文德

只好另聘请了两位外地律师。与此同

时，丽江市司法局分别约谈了三位当

地辩护律师，同样要求律师不作无罪

辩护等等。廖建甫的法律援助律师、

宋南瑜聘请的律师都感到压力很大。

开庭前夕，司法局官员要与付文德的

辩护律师谈话，律师不予理睬。 

2、不合法的“规定” 

玉龙县法院在 3 月 21 日的庭前

会上作出了种种不合法的“规定”：

“被告人”法轮功学员只准 1-2 位直

系亲属旁听，并要求办理旁听证；不

准“被告人”及其亲属和律师带手机、

自用电脑和笔等办公用品入场。对

此，四位法轮功学员和律师抗议法院

不合法的“规定”，但法院仍然坚持。 

3、违法的“安检” 

非法开庭前夕，玉龙县法院对四

位法轮功学员及其亲属和五位辩护

律师非法搜身，付文德的一位律师抗

议：侮辱人身的行为是执法犯法。 

4、公诉人构陷起诉 

公诉人诬陷“利用邪教组织破坏

法律实施”，却没有“利用”哪个“邪

教组织”，“破坏”哪部“法律实施”

的客观事实和客观后果。公诉人已触

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3 条、

第 35 条、36 条、第 37 条，触犯《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3 条、第 251

条，等等。 

5、冠冕堂皇的骗人“承诺” 

由审判长和瑞伟，主审法官和凤

生，审判员赵泽荣组成所谓的“合议

庭”，在法院送达传票时附承诺书：

“本合议庭忠于事实和法律，公平公

正地行使审判权，依法办案，确保你

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依法

给予当事人应享有的辩护权，公平公

正，依法裁决……”。可在非法庭审

中完全违背他们自己的承诺，多次无

理阻止法轮功学员讲述自身修炼后

是以“真、善、忍”为指导，教人做

好人、道德提高、境界提升、疾病全

消的事实以及国家现行有效的法律

法规中没有任何一条对法轮功定性

的依据时，往往都被主审法官和凤生

阻止。 

廖健甫写了九页辩护意见，付文

德写了六页辩护意见，宋南瑜写了五

页辩护意见，都只念了一小部份，大

部份遭到主审法官和凤生制止不让

念。廖建甫据理力争，主审法官和凤

生冲着廖建甫说：是你在主持还是我

在主持？ 蛮横无理的阻止法轮功学

员无罪辩护，同时还多次阻止辩护律

师作无罪辩护。法院冠冕堂皇的“承

诺”，实质是说一套做一套的骗人把

戏。 

二、压不住的正义之声 

律师辩护说：玉龙县检察院指控

我的当事人付文德一次在云南华坪

县，一次在云南牟定，张贴悬挂了法

轮功宣传品。起诉书声称还在付文德

家中和车上搜出了一定数量的法轮

功书籍和其它宣传品。检察机关认为

应当依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

罪追究付文德的刑事责任。通过法庭

调查，足以显示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

无论存在还是不存在，我的当事人付

文德都不可能涉嫌构成任何犯罪： 

（一）非法证据排除 

1、办案警察违法“检查”付文

德的人身和车辆所获取的宣传品不

能作为认定本案的证据使用。因为

“检查”是治安管理中的执法行为，

而且没有开“检查证”。张贴悬挂宣

传品的行为发生在云南省的华坪县

和牟定县。华坪县公安局国保，在

2016 年 5 月立的刑事案件，在 2016

年 10 月跑到四川省攀枝花市去“检

查”付文德，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

办案程序。2、办案警察违法抄家，

所收集到的宣传品，也不能作为认定

本案事实的证据使用。 

案卷材料中没有搜查证，搜查证

上写着付文德拒绝签字，在法庭上付

文德说华坪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

没有出示过搜查证。是否出示搜查

证，按照搜查证上填写的时间，调派

出所的监控一看便知。本辩护人申请

法庭及时调取派出所（攀枝花市东区

公安分局大渡口派出所、向阳村派出

所）的监控为据。还有，搜查、检查

的笔录，审讯笔录等等，（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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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付文德都一一签了字的，

唯独搜查证上没有签字，不正常。公

诉人说：在紧急情况下没有搜查证可

以搜查。对的，但是本案不存在紧急

情况。 

（二）检察机关对本案的定性错

误，不管付文德有没有制作、传播或

参与谁制作、传播涉及法轮功宣传品

的活动，付文德都不可能构成犯罪。 

1、政教分离，信仰自由是上了

国际法的，普世通用。信仰法轮功符

合普世价值。 

2、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宗教

信仰自由”，一切镇压宗教信仰的规

定包括法律、司法解释都是违反宪法

的，在本案中都不能适用。 

3、信仰既然是宪法赋予公民个

人的权利，选择信仰什么不信仰什

么，以及信仰多长时间的权利就在于

公民本人，而不在于任何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其它组织和个人。付文德

信仰法轮功，认为法轮大法好，不是

邪教是正教，他的信仰符合宪法的规

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其它

组织和个人非但无权干涉，而且按照

刑法 251 条的规定，非法剥夺公民宗

教信仰自由，情节严重的行为是要构

成犯罪的。 

4、既然宪法允许公民选择信仰，

那么公民如果宣传了自己选择的信

仰，表达了打压自己信仰的不满，就

符合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不可

能涉嫌犯罪。 

5、付文德信仰法轮功，既然被

指控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

施，那么法轮功是什么时间、通过什

么方式、被国家依照哪一条法律宣布

成邪教组织，并依照什么法律条款取

缔的，检察官应当能够依法举证证

明，否则其指控就丧失了基础。因为，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连邪教组

织都不存在，那么付文德怎么可能利

用得到什么邪教组织去破坏法律实

施呢？ 法轮功在被迫害之初并没有

被称之为什么教，更没有指控法轮功

反党反政府。“邪教”的称谓，是

1999 年 10 月，即法轮功被镇压的三

个月之后，江泽民书面接受法国费加

罗报受访之时追加的，那是个人观

点，不具有法律效力。 

6、国家至今没有禁止普通公民

修炼法轮功的规定，在法庭上检察官

说不出国家禁止过公民修炼法轮功

的规定。办案法官是否能够找得出国

家禁止普通公民修炼法轮功的规

定？而且，2011 年 3 月 1 日中国新

闻出版署总署第 50 号令的 99 条和

100条，废除了法轮功书籍出版禁令。

既然如此，付文德基于自己的信仰，

即使做了什么事情，利用的也是自己

的时间、精力和财力，与任何组织没

有关系。在本案，不存在他们利用了

任何组织的证据。 

7、在庭审过程中，检察官始终

没有拿出付文德主观上存在破坏法

律实施的故意，客观上存在破坏任何

法律法规实施的证据。起诉书错用刑

法 300 条，指控付文德涉嫌利用邪教

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是荒谬的。 

（三）检察官不是思想警察，法

院不是宗教裁判所，信仰问题本身不

属于司法机关的管辖范围。检察院和

法院的组织法没有赋予检察院、法院

审查判断宗教正邪，对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认为的邪教进行镇压的职能。很

明显，对法轮功修炼者制作资料，宣

传自己信仰，表达其对信仰遭到镇压

的不满，如果要进行司法追究的话，

那是检察院、法院超越了自己的权力

范围。 

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

尺有神明。在本案，实施法律的主体

是检察院、法院。希望检察官、法官

能够遵从良知，严格依法办案，在运

用证据认定事实上，做到“确实、充

分”，真正按照刑法、刑诉法的要求

处理本案，不要破坏法律的正确实

施。以免错案追责，即使不在当下，

终身的不安也会有所不值。 

三、法轮功是高德大法 

（一）付文德辩护中说：我今年

七十岁，原是攀枝花市公安局东区分

局治安大队民警，2002 年 10 月退休。

现把亲身经历的奇迹和美好告诉大

家，都受福泽。 

法轮功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健身

功法，又是一种崇高的信仰。对真、

善，忍的信仰，使人变得诚实，善良，

宽容。我认为：真，就是说真话，办

真事，不欺骗。善，就是慈悲、善良，

待人友善。忍，就是忍让，宽容大度。

法轮功教人向善，努力按照真、善、

忍的标准修炼心性，提升道德。这怎

么能是邪的呢？难道假、恶、斗成正

的了？我们应该表彰骗子？纵容恶

人？鼓励争斗？导致人心道德急速

下滑，坑蒙拐骗，贪黄赌毒，背信弃

义，假冒伪劣……？ 

我炼法轮大法之前，活的真是不

明不白，不知人活一世的目的是什

么，稀里糊涂的过着日子，在当今的

社会潮流下随波逐流，自私自利，追

求吃喝玩乐，打麻将赌博，妄想发大

财，几次盲目投资非正常生意，损失

惨重，导致离婚。退休后更是疾病缠

身：肩周炎、气管炎、肠炎、痛风、

腰椎劳损、高血压等，得一次重感冒

几个月都好不了，在痛苦的煎熬中过

着日子，甚至曾经想到死了算了，就

不遭这个罪了……。 

2014年我开始学炼法轮功以后，

我的生命有了转机。当我翻开法轮功

的书籍看到“真、善、忍”三个字就

觉的好，知道了“真、善、忍”是衡

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人生的目的就

是返本归真。从中使我明白了人生中

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

道理，世界观随之发生了转变，看淡

了世间名利情，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

和行为，明白了“善有善报，恶有恶

报”的天理，自觉自愿的戒掉不良嗜

好，不赌博、不酗酒，凡事首先向内

找自己的过错，做到打不还手、骂不

还口，遇事都用 “真、善、忍”的

标准来衡量一下对不对、能不能做，

损人利己的事情坚决不做。就这样，

我天天阅读法轮功的书籍，加上每天

坚持炼功，两个多月的时（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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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间，我所有的疾病不翼而

飞，终于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妙，

心胸变的开阔了，能为别人着想，乐

于帮助别人，肯付出而不求回报。看

到有经济困难的亲朋好友，自己经济

虽然不宽裕也能适当的帮助他们，还

做了很多不愿叫别人知晓的好事。亲

戚朋友、邻居、熟人都很惊奇我修炼

法轮功后身心巨大的变化，都称赞我

是一个好人。我自己也感到活的很踏

实、很愉快，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是法轮大法不断把我洗净、变好，给

了我新的生命，我真是发自内心的感

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我所接触的法轮功修炼者中，我

发现他们都是按照“真、善、忍”的

标准来做好人的人，真诚、善良、宽

容、忍让，远离黄、赌、毒和各种不

良习性，因为明白了“善恶有报”和

“不失不得”的道理，在法轮功学员

这里没有人会去制造毒假食品、做那

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大家想一想，如

果我们这个社会有更多人按照“真、

善、忍”来做好人，哪还会有那些毒

奶粉、毒食品、地沟油，毒假疫

苗……？还会有老人倒地没人敢

扶？还会有那么多尖锐的社会矛盾

吗？还会有那么多贪官污吏吗？这

不和我们每个人的道德息息相关

吗？打击“真、善、忍”，助长“假、

恶、斗”，使我们人人都成了受害者。 

法轮功为什么能在世界上立足、

能在世界上发展壮大？法轮大法是

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宇宙特性“真

善忍”为修炼原则，包含五套缓慢、

优美的功法动作，1992 年 5 月开始

在中国社会公开传授；1995 年起开

始走向世界。 法轮功教人按照“真

善忍”修心向善，使无数的人身体健

康、道德升华。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

自愿的、免费的。不分男女老少，从

几岁幼童到九旬老人，修炼者每个人

都是社会中的一员。对个人来说，修

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使人变得

诚实、善良、宽容、平和，而且能开

启智慧，逐渐达到洞悉人生和宇宙奥

秘的自在境界；对社会来说，修炼法

轮功对社会的稳定、包容与祥和，提

高人们的整体精神质量。因此自传出

以来仅凭人传人、心传心， 到 1999

年 7 月 20 日之前仅 7 年时间就使修

者上亿人，祛病健身有效率高达

99.1%、得到了身体健康，家庭的和

睦，每年可给国家节省“上千亿元的

医疗费。” 1998 年全国人大委员会

组织部份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

月的调查，并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调

查报告，得出 “法轮功于国于民有

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 

善恶终有报，害人如害己，周永

康、徐才厚等就是实例。今天的“现

实”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

珍惜“大法”，就是珍惜我们每个人

的“生命”！ 

（二）宋南瑜辩护中说：我今年

70 岁了。在我得法之前，身患多种

疾病，有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骨质增

生，压迫大脑神经，时常眩晕呕吐，

肠炎，胃炎，胆囊炎，胰腺炎，（后

恶化成胰腺癌）做了手术，神经衰弱，

鼻窦炎，偏头痛，痔疮，心脏病等，

全身都没有哪是好的，病痛的折磨使

我苦不堪言。又得不到丈夫的关心，

以及与他性格不和给我精神与身体

造成的极大压力和伤害，生不如死。

使我心胸变得狭窄脆弱，在一次和丈

夫发生语言冲突受到刺激，一时想不

通，服了几百片安眠药，可是阎王不

收我，昏迷 7 天后才苏醒过来。但又

忍受不了精神与病痛的双重折磨，

后作出出家当尼姑的决定。后来在亲

朋好友的劝慰下，同时又放不下两个

未成年的女儿，才只好放弃这个念

头。对于我来说，这段经历，真是求

生不得求死不能。 

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在一位

同事的帮助下我调到了现在的单位，

还给我分了套住房，冥冥之中好象我

的生死与人生命运都有神在安排。

1997 年 7 月在新的环境中接触到了

法轮功学员，使我走入大法修炼，通

过学法炼功，了悟了世间的真理与人

生真谛，人的生老病死。恩怨情仇都

是有因缘关系的。从中使我也明白了

人生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

其解的问题，知道了“真、善、忍”

是宇宙的特性，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

标准，人生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

这时我才觉得自己真正找到了人生

命运的归宿。只要看法轮功的书我就

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安宁与祥

和，世界观也发生了转变，看淡了世

间的名利情仇，明白了“善恶有报”

和“不失不得”的天理，自觉自愿的

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约束自

己的言行，不断修正自己不好的思想

和行为，要求自己从做好人做起，做

事先为别人着想，努力按照“真、善、

忍”标准升华自己。 

加上每天坚持学法炼功，使我的

身心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半

年左右的时间，我所有的疾病不翼而

飞，终于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妙，

无以言表。（转下页） 

 �
法轮功简介
法轮功是 1992 年由李洪志

先生在长春所传出的佛家修炼大
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
为修炼原则。法轮功是完整的一
套性命双修的功法，包含五套缓
慢、优美的功法动作。 

法轮功不收分文，义务教功，
一切活动都是公开且免费。所有
法轮大法书籍和影像资料，都可
以免费从互联网下载、复制。法
轮功修炼不重形式，学炼者想学
就学，不想学就走，没有名册、
会员，自由来去。 

目前法轮功已传遍世界一百
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学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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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市中心医院 ct 检查，结果是脑溢

血流血 5 一 10 毫升，医生十分着急

叫马上住院，家人也很着急，非要我

住院治疗。我知道修炼人没有病，是

自己没做好才招来了麻烦。我每天在

家就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每天坚持学法炼功，看师父讲法录像

和听师父讲法录音，找自己的不足，

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找自己没

有做好的地方，然后纠正自己，在师

父慈悲呵护下，在妻子和同修的无微

不至的关怀下，没吃一粒药病就一天

天的好转，第七天就痊愈了，给儿女

节约了数万元的开支。 

家人和亲人亲身见证了我的奇

迹，都说法轮功太神奇了，太不可思

议。大家想想，我现身说法为别人减

少痛苦，能说是犯罪吗？ 

公诉人指控我“破坏法律实施”

这实属莫须有的罪名。根据刑事诉讼

法第 48 条规定：请公诉人出示破坏

法律实施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

鉴定意见，并请证人出庭质证。 

廖建甫还说 ：司法人员是国家

的专业执法人员，都知道刑法是惩罚

人的行为，思想（信仰）不受刑法惩

罚。本人信仰法轮功、宣传法轮功的

（接上页）在这二十年的修炼里从未

吃过一粒药，为国家节省了多少医药

费？我的心胸也变的开阔而善良，我

对任何人都能用，真诚、善良、宽容，

忍让对待，尽管与丈夫的性格还是不

和，他的行为好坏我也不与他计较生

气了，与他和平相处。想当年他身强

体壮，我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时

候，他却对我漠不关心，视而不见。 

现在他生活都不能自理，我没有

记恨他曾经对我的那种冷漠无情的

伤害，能够替他着想，关心照顾他。

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人要求自己

做一个处处能为别人着想，道德越来

越高尚的好人。 

我们都是修炼法轮功的受益者，

就想把法轮功的美好告诉世人，可就

遭到公安国保以莫须有的罪名绑架、

抄家、关押…… 

（三）廖健甫辩护中说：其实我

到华坪县是向老高（宋南瑜的丈夫）

现身说法，因宋南瑜的丈夫长期生

病，有时生活不能自理，为了他的身

体早日健康，用我的亲身经历，劝他

修炼法轮功。因为我在 2014 年 11 月

28 日，突然左手不能动了，嘴也歪

了，自动流口水，说话吐词不清楚。

理念和被迫害的真相，并没有社会危

害后果，不构成任何罪名。 

作为法官，你的一锤定音将决定

着当事人结果，也决定着自己的未

来。敬畏天理，秉持公正，才能无愧

于职业良知。我们真诚的希望法官坚

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的司法独立、公正的办案原则，要从

“内部通知、指示精神、司法解释”

中解脱出来，这是法官 起码的公正

体现，也是职业良知的体现，也是当

事人的愿望，也是你们自己在选择一

个美好的未来，也是在为华夏久远的

文明、人类的真理、正义的尊严、树

立光辉形象。 

愿正义的阳光早日回归神州大

地。请合议庭、审判长依照本人陈述

的事实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使我真

正感受到司法的光明就在我面前。◇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 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
真：001-201-625-6301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2011年 3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署长柳斌杰签发《新闻出版署总署

第 50 号》。其中第 99 条和 100 条，

废止了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书籍出

版的禁令（可百度搜索）。新闻出

版署总署第 50 号令表明，在中国修

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制作、张贴、

散发法轮功资料及相关宣传品，讲

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和劝“三退“都

是合法的。 
至今一些公检法人员在枉判法

轮功学员时，依据的是两高所谓的

“司法解释”。然而中国 高检察

院和 高法院（两高）作为审判机

关和法律监督机关，它只有执法权，

而没有立法权和扩大法律解释权。

上图：央视自焚画面中，王
进东全身烧黑，而两腿中间盛
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不燃
烧、不变形；最容易燃烧的头
发也大部分完好：再看站在王
进东身边的警察更刻意等他喊
完口号，才慢慢把灭火毯覆盖
在他的头上，丝毫看不出救人
的急迫性。◇ 

它无权规定什么行为是属于违法犯

罪，也无权规定哪些行为是属于破坏

国家法律法规的实施。而两高在司法

解释中列举了一些行为表现，并规定

对这些行为表现，可以依照刑法第三

百条第一款，“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

坏法律实施罪”定罪处罚。 
两高的这种规定是违法的，两高

在司法解释中所列举行为表现，并不

是刑法三百条规定的，而是两高自己

规定的，因此与刑法三百条毫无关

系。刑法三百条没有规定法轮功学员

制作法轮功宣传品和散发法轮功资

料是属于破坏国家法律实施，就不能

对这些行为定罪量刑。实际上，对法

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就是犯罪。◇ 


